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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东莞市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员

初中级职称评审申报指南

2021 年度生态环境专业初中级职称评审申报工作网上材料受理时

间为2022年 1月 1日至2022年 3月 31日（以工作单位通过审核为准）。

各申报人可自行登录“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

申报前请参照政策文件对照自身条件明确申报等级及类别，再根据系

统填写指南进行系统填报。

一、职称申报相关政策文件及表格：

1. 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粤人社规

【2019】53 号）；

2.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我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东人社发【2021】

53 号）；

3.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东莞市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中、初级职

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东工环职评【2021】1 号）；

4. 关于发布 2021 年度广东省生态环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

业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粤环学函【2021】2 号）；

5. 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表格（表 1-表 8）。

二、申报流程指南

（一）评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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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工作单位在单位显著位置将申报人的《（）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

评审登记表》（申报评审表三）张榜并在单位网站首页公示 5 个工作日，在单位

会议室等公共场所放置申报人的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继续教育证书、业绩

成果材料、学术成果材料、工作总结等评审申报材料，以供查验。

（二）个人系统填报

1.登录：申报人登录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网（见下图）

（http://59.37.20.103/jsrc/index.jsp），可采用已注册账号登录，首次登录人员或忘

记账号密码人员请选择“省统一账号登录”。

2. 完善个人信息

（1）登陆系统后，点击“人才信息管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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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基本资料”栏，填写完善个人信息，并点击“上传照片”，在弹出的提

示框中按要求上传电子照片，照片背景应为红底或蓝底，照片为 jpg 格式，大小

在 50K 以内，像素不小于 128*180（电子照片将用于职称资格证书上，请按要求

上传清晰合格的电子证照，避免影响出证。）

3.新申报

（1）点击“个人服务”菜单中的“职称申报登记”-“评审”或者直接点击“职

称申报”栏“点击进入评审申请”（如下图），进入职称评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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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职称评审界面，点击新申请，进入评审委员会和职称选择界面（见下图），

申报中级、助理级和员级人员，评审委员会都选择“东莞市工程系列生态环境专

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职称按照实际申报级别和专业选择，然后按保存。

保存后如需修改内容或修改申报专业资格或送审，可在“职称评审”界面中选择

操作（如下图）。在“职称评审”界面中选择“修改”，进行网上表格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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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资料

填报注意事项：

（1） 身份证附件上传：必须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且正反面在同一页里，文

件类型为 jpg、jpeg、png，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1M。

（2） 参加工作时间：建议与社保相对应，例如首次参保时间为 2008 年 5月，

那参加工作时间则填写 2008 年 5 月或 5 月后。

（3） 毕业院校、毕业专业及毕业时间：按照毕业证书上的信息填写。

（4） 最高学历、最高学位、办学形式：请填写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

得的最高学历（包括全日制、非全日制、函授、成人教育等）。

（5） 单位及所属地：选择地级以上市。

（6） 现任行政职务：行政职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置的国家公

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按实际填写，企业和其他人员直接填“无”。

（7） 主管部门：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填写；②分公司人员主

管部门为总公司；③一般企业主管部门填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 申报专业：请按已选择的申报实际情况填写，如生态环境工程。

（9） 申报属性：申报属性有正常、破格、特殊评审三种，按实际情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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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现资格取得方式、获现资格年限、现资格发证单位、现资格专业及名

称、取得时间：

①已获得中级、助理级或员级证书人员，此项按证书内容填写，获多个证书的填

写最高级别的证书。

现资格取得方式：按实际取得方式进行选择；

获现资格年限：从评审、考核认定通过的年度的 1 月 1日开始算起，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足 1 年的部分不作计算；

现资格发证单位：按职称证书上的发证单位填写；

现资格专业和名称：注意前面空格填写是专业名称，如“环境工程”，需和职称

证上专业名称保持一致，后面空格填写的是资格等级，如“助理工程师”；

现资格取得时间：按职称证书上的评审或考核认定通过时间填写（不要填写发证

时间）。（参考示范图如下）

②初次申报职称人员，此项直接选“无”。

③其他证书如污水处理工、环境监理等技能证书一律不填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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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现聘任 XX 专业（学科）XX 职务累计 X 年：请注意前一个填写的是专

业或学科名称，后一个填写的是职务名称，年限计算从从事填写职务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不足 1年的部分不作计算。

（12） 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工作合计：按实际情况填写，累计计算，不足 1

年的部分不作计算。

（13） 参加何学术技术团体任何职：请注意规定的是学术技术团体，若非在

学术技术团体任职，此项直接填写“无”。

（14） 现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请注意填写的为专业技术工作，按照实际工

作精简填写，如环境工程、环保技术咨询等。

（15） 有无同时或不同时申报其他系列（专业）资格及其名称：按实际情况

填写，若有此情况人员（如转评）需明确填写同时或不同时申报的资格名称。

5.学历（学位）教育情况

填写注意事项：

（1） 学历（学位）教育情况：①学历自中专开始填起，无中专以上学历从初中

填起，最高学历填在第一行，以此类推，学历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毕业并取

得相关证书为准。②起止年月、毕业院校、专业、学历（学位）、办学形式：按

照毕业证书上的内容结合实际情况填写。③附件上传：本科及其以上人员需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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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和学位证，若无学位证，只需上传毕业证即可；大专及其以下人员只需上

传毕业证。

（2） 非学历（学位）信息：指用大、中专学校或相同水平教材进行的基础教育，

如专业证书班等。若有，按实际情况填写；若无，直接填写“无”。

6.继续教育情况

填写注意事项：

（1） 获现资格以来完成继续教育任务情况：申报初级（助理级和员级）人员不

强制性要求提供继续教育，申报中级人员要求提供 2021 年《广东省专业技术人

员技术教育证书》（发证单位处需盖上工作单位公章），并如实填写 2021 年度继

续教育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的学习任务具体情况，选修课可不填写。

（2） 继续教育条件可以参照“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发布 2021 年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

指南的通知”“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关于发布 2021 年度广东省生态环境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等文件。



9

7.工作及进修情况

填写注意事项：

（1） 主要工作经历：从全日制学历毕业后开始填写，重要兼职亦应填写，所列

各项时间段应前后衔接，最好与社保相对应。

（2） 国内外进修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若无，直接忽略。

（3） 主要工作经历简述： 500 字以内，此栏目生成表三表格内容，必须填写。

（4） 指导研究生和专业技术人员进修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若无，直接填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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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专业实践能力填写

填写注意事项：

（1） 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成绩：忽略不用填写。

（2） 职称外语考试：有证书人员，选“否”，然后按证书内容填写并上传相关

证明材料；无职称外语证书人员，按以下情况填写：

是否属于政策倾斜范围及原因：●是；○否（政策变更，不做要求）

（3）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证书人员，选“否”，按证书内容填写并上传相

关证明材料；无计算机证书人员，按以下情况填写：

是否属政策倾斜范围及原因 ●是○否（政策变更，不做要求）

（4）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及业绩成果情况：请认真对照“广东省生态环

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填写，限 1500 字以内，此栏目生成表三表

格内容，必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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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业绩成果情况填写

获现资格之前主要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情况

起止

时间

承担专业技术工作

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效果及评价

填写注意事项：

（1）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初次申报职称）：此项填“无”。

（2）已获得职称人员：填获现职称之前所承担的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任务及取得

的业绩成果、获奖情况等，项目如系多方合作、多人合作，或发包承揽关系的甲

方乙方项目，必须如实注明，并说明本人承担部分及所起作用。例如：申报中级

人员，此项填获得助理级职称前的情况（包括业绩、获奖、专利等）。

获现资格以来独立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情况

起止

年月

承担专业技术工作

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效果及评价

填写注意事项：

（1）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初次申报职称）：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

填写；

（2）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 8 月 31 日开始截止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已独立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符合我省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的业绩成果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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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现资格以来完成发包承揽关系甲乙方项目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

起止年月
承担专业技术

工作名称
完成情况 效果及评价

本人所起的作

用及排名

填写注意事项：

（1） 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填写。

（2） 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8月31日开始截止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发包承揽关系的甲乙方项目或其他类型项目及取得符合我

省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业绩成果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3） 本人所起的作用指：主持、主要参加或一般参加。

（4） 本栏为发包承揽关系的甲方乙方项目或其他类型项目，必须如实注明，并

明确列出本人承担部分及所起的所用；完成的项目须附上合作方出具或加具的证

明文件。

获现资格以来多方（多人）合作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

起止

时间

承担专业技术

工作项目名称

（含本人承担

的具体工作）

完成情况 效果及评价
本人所起的作

用及排名

填写注意事项：

（1） 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填写。

（2） 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8月31日开始截止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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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 日，已完成多方合作、多人合作的工作项目及取得符合我省相应专业

技术资格条件的业绩成果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3） 本人所起的作用指：主持、主要参加或一般参加。

（4） 本栏为多方合作、多人合作项目，必须如实注明，并明确列出本人承担部

分及所起的所用，并附上合作方（多方、多人）出具或加具的证明文件。

获现资格以来取得其他类型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

起止年月
承担专业技术

工作名称
完成情况 效果及评价

本人所起所用

及排名

填写注意事项：

（1） 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填写。

（2） 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8月31日开始截止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其他类型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符合我省相应专业技术资

格条件的业绩成果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获现资格以来获奖情况

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名称及

等级
授予部门 本人排名

注意事项：

（1）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填写。

（2）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 8 月 31 日开始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获发明专利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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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科学研究及发明专利

获现资格以来承担已完成或结项的科学研究项目情况

起止年月
项目名称

及编号
本人排名

已到位经

费（万元）
经费来源

下达单位

及时间

项目完成

情况、效

果及评价

注意事项：

（1） 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填写。

（2） 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8月31日开始截止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结项）的科研项目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获现资格以来获发明专利情况

获专利

时间

专利

名称
类别 专利号 国别

批准

部门

本人

排名

注意事项：

（1） 未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按从事现专业岗位工作开始填写。

（2） 已获得职称人员，填写从已获职称的评审年度的8月31日开始截止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获发明专利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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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文与著作

一、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译著

论文标

题/著作

名称

作者

名次

发表

时间

刊物

名称

刊号

书号

刊物主

办单位/

著作出

版社

获奖情况

（和部门

批准及奖

励名称、等

级）

论文

著作

译著

注意事项：

（1） 论文处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期间在本专业或

相关专业的期刊公开发表与申报专业相关的论文；

（2） 著作或译著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期间公开出

版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术、技术专著或译著；

（3） 论文、著作等均应填写刊号。著作如系专著，免填“刊物名称”

栏；如系专章，将著作名称填入“刊物名称”栏。

（4） 作者名次分别为独立、第一、第二，合住作品须注明作者共几人，

按实际排名列出前三人。

（5） 论文需按系统要求将 PDF 版（至少包括首页、目录页、论文页）

和 word 版同时上传，上传的版本请确认与发表的版本一致。

（6） 专著或译著需按系统要求上传 PDF 版（至少包括首页、编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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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

标题 作者名次 宣读时间 会议地点 举办单位

注意事项：填写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期间宣读的论文，并提交论文宣

读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方为有效。

三、专项技术分析报告、实例材料（含未发表但提交评审用）

标题 名次

何时解决何技

术（专业）问题

及效果

撰写时间

填写注意事项：

（1） 填写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期间撰写的专项技术分析报告、实例

材料、未发表但提交评审用的论文等。

（2） 附件上传的“专项技术分析报告”或“实例材料”等材料需加

具单位核实意见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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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作负面情况

填写注意事项：若无负面情况或工作过失，在相应的空格内填写“无负面情况”、

“无任何工作过失”等陈述。

13.年度考核

填写注意事项：

（1） 系统上只需选择考核年度和考核结果，原则上，考核年度申报助理级（含

员级）人员至少需填写 2021 年，申报中级人员至少需填写 2018-2021 年；考核

结果可选择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2） 年度考核情况系统填写和纸质材料提交需保持一致，原则上要求一个年度

填写一份年度考核表（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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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附件上传

上传注意事项：

（1） 附件上传后需确保每个附件上传成功并能顺利打开。

（2） “其他材料”项：可上传其他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单位证明、学历、

学位鉴定证明等），在弹出表格中填写好材料名称后上传附件。（注：学历鉴定证

明为在学信网上查询获取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位鉴定证明

为在学位网上查询获取的学位“认证报告”，此 2 项可不上传至平台，但必须提

交纸质打印版，范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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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保证明”项：

①申报助理级（含员级）人员至少上传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社保明细表（要

求按正常规定同时购买“五险”）。

②申报中级人员至少上传 2018 年 1月-2021 年 12 月社保明细表（要求按正常规

定同时购买“五险”）。

③若社保单位与工作单位不一致，需同时提交社保单位与工作单位不一致的证明，

证明文件需盖上社保单位或现工作单位公章，证明文件可上传至其他附件中。

④若申报助理级人员在东莞社保不满 1年或申报中级人员在东莞社保不满 4 年，

按下列要求提交资料：

申报助理级（含员级）人员：①提交 2021 年 7-12 月在东莞购买社保的社保明细

表；②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至少满一年的劳动合同。

申报中级人员：①提交 2021 年 7-12 月在东莞购买社保的社保明细表；②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至少满四年的劳动合同。

（个人社保参保证明可关注微信东莞社保公众号后按提示进行下载，也可到市社

保局相关网点申请打印，示范样本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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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评前公示情况表”项：不需要上传电子版或扫描版。

⑤“个人工作总结”项：个人工作总结用 A4纸双面打印，着重总结从事本专

业技术工作期间的工作情况，1500 字左右，落款处需本人亲笔签名，扫描后

上传。

⑥“继续教育证书”项：申报初级人员（员级和助理级）不要求提交；申报中

级人员要求提供 2021 年《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技术教育证书》（加盖单位公章），

上传加盖单位公章后的彩色扫描版。

⑦“现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项：上传现有职称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

⑧“执/从业资格证书”项：按实际情况上传。

15.个人提交工作单位审核

申报人填写完整并核实无误后，点击“送审”，提交给工作单位审核，并通

知工作单位经办人员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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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单位审核

1.工作单位进入审核界面

工作单位经办人登陆系统，选中“单位服务”中的“个人职称审核管理”，

如下图：

进入申请清单界面后，点击最右边的相应操作按钮审核申报人的送审材料进

入审核界面，如下图：

2.工作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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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填写要点：

（1）工作单位意见（300 字以内）：填写工作单位对申报人所填报和提交材料的

审核意见，如内部审议过程、结果，工作经历、业绩、申报材料真实性的核实过

程和结果，是否同意其申报等。

（2）继续教育情况的审核意见：对于申报初级（员级或助理级），可填写“初次

申报职称，不要求继续教育”；对于申报中级，可填写“申报人已/没有按《广东

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要求完成/未完成 XX 年度的继续教育任务”。

（3）年度考核综合评价意见（150-200 字）：综合评价申报人考核年度的工作表

现情况和技术水平、考核结果。如申报人属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行政机关的

工作人员，还需补充说明申报人是否为公务员。

（4）负面情况审核意见：如没有相关情况，可填写“无负面情况”；如有，如实

填写。

（5）评前公示情况：公示完毕后，全部选择“是”，并填写实际评前公示日期（注：

公示时间需在 2021 年市评审通知发布日期后至工作单位审核通过时间期间且不

少于 5 个工作日）。

（6）举报、投诉及处理核查情况：如没有相关情况，可填写“无相关情况”；如

有，如实填写。

3.工作单位提交评委会审核

工作单位按要求填写相关情况和意见后，点击“提交”完成单位审核步骤。

东莞市环境科学学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